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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鹿股份 股票代码 3006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佳丽 肖兰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香榭路98号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香榭路98号

传真 0731-22778606 0731-22778606

电话 0731-22778608 0731-22778608

电子信箱 zzfeilu@zzfeilu.com zzfeilu@zzfeil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金属表面、非金属表面和混凝土表面防腐与防护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专

业化高科技企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面向包括高铁/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与维修、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与维护、民用建筑建设与市政工程建设、钢结构桥梁、风电叶片塔筒设备、光伏组件及光伏EPC施工

等诸多领域，生产和销售防腐涂料、防水防护材料、胶类材料等产品，并顺应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客

户提供包括方案设计、产品研发、产品生产、产品涂装（施工）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及服务

目前公司主营产品包括防腐涂料、防水防护材料、胶类材料等，主营服务包括涂料涂装一体化、涂装

施工、光伏电站EPC承包等。

（1）防腐涂料、防水防护材料、胶类材料等主营产品

（2）涂料涂装一体化、涂装施工、光伏电站EPC承包等主营服务

①涂料涂装一体化服务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综合考虑下游企业在选材、施工、环境、设备等因素，研发出相应的涂料产品，真

正做到将产品技术与施工应用相结合。 同时，公司派驻专业的现场工艺设计和施工人员提供专业的技术

服务，便于及时发现、反馈和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保证施工工艺和过程不会影响涂料的功能和

效果，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②涂装施工服务

主要是公司为保证客户涂料使用效果而提供的配套服务。

③光伏电站EPC承包服务

公司主要采取与央企国企合资共营、战略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包括光伏、储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

投资、项目承建、智慧运营等业务领域，涵盖了新能源项目投资、项目工程承建。 光伏电站EPC承包服务

是基于公司在涂料涂装一体化、涂装施工服务方面技术基础，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实现公司业务转型。

（二）公司行业发展态势

1、轨道交通行业

铁路固定投资维持较高的投资额及较快的增长速度。 国铁集团公布2024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8,506亿元，同比增长11.3%，创历史投资最高纪录，投产新线3,113公里。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

万公里，其中高铁4.8万公里。 根据国铁集团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发布会上表示，结合铁路在建和拟建项目安排，预计铁路“十四五” 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与“十

三五”相当，则2025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将大概率超过8,000亿元，也为行业的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

轨道交通装备国内新增及存量市场需求旺盛，迎来发展新浪潮。动车组方面，2024年底，中国铁路共

配属动车组3,809列，折合标准组4,357.875组，相比2023年底分别增加210列和224.25组，数据持续增

长，2024年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40.8亿人，同比增长10.8%，铁路旅客发送量屡次创同期历史新高，

预计车辆采购需求上行，同时，动车组或将进入高级修维保周期，根据2010-2021年城轨车辆新增量及

维修周期测算，2021-2025年架修车辆年复合增长率约31%，2023-2030年大修车辆从1,755辆增长至

11,232辆，年复合增长率为30.4%。 货车方面，2018年-2023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年均复合增速4.6%，国

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39.9亿吨，同比增长1.9%，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我国货物运输

需求稳中有升也将带动货车需求。 机车方面，国家铁路局发布的《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淘汰更新监督管

理办法》要求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的报废运用年限为30年，到2027年年底，重点区域老旧型铁路内燃机

车要全部退出铁路运输市场，根据国铁集团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年底，国家铁路机车拥有量为2.15万

台，其中内燃机车0.73万台，铁路内燃机车的退出为新能源机车转型升级带来新的需求点。

轨道交通装备的出口需求依然强劲。 2024年，我国轨道交通设备出口总额34.8亿美元，湖南省轨道

交通装备出口11.4亿元，同比增长24.7%。

对于轨道交通行业，伴随铁路固定投资回升及轨道交通装备的需求释放，同时叠加国家层面政策支

持， 轨道交通行业景气度或将持续提升， 公司轨道交通防腐防水等高分子材料业务与服务有望充分获

益，并带动更多业务增长。

2、建筑防水行业

目前我国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整体依然处于调整期。 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10.03�万亿元，

同比下降 10.6%，建筑防水材料2024年总产量为25.3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6.8%。 纵观2024年，受下游

市场走弱需求下降、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等因素影响，整体行业周期下行，行业竞争加剧。 民建

防水防护行业作为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上游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面临盈利困难、经营成本高、获客难、

订单下滑、价格战和过度竞争等众多困难，行业整体呈现集中度低，众多小企业在低端产品领域过度竞

争，大量产能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产品上。

建筑防水行业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机遇。 全国各地正通过标准化、政策引导、示范项目、强化

监管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措施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优胜劣汰的趋势愈发显著，同时，水电站、地铁、隧

道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对高性能防水材料的需求更是日益增长，为高性能、高质量、高水准的防水企

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建筑防水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公司近年来一直在稳健开展建筑防水、装饰等防护

材料业务以防范风险，同时，公司积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研发新材料、新工艺在性能、环保性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3、新能源行业

我国新能源在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高比例消纳的良好态势。 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平均

保持在95%以上，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发电量不断增加，占比稳步提高。 2024年，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3.73亿千瓦，同比增长23%，其中，水电新增1,378万千瓦，风电新增7,982万千

瓦，太阳能发电新增2.78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185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其中，全国风电发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风电平均利用率95.9%，全国光伏发电量8,34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44%，光伏发电利用率96.8%。

新能源产业链价格内卷依然严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行业协会等以多种形式开展防

恶性竞争行动，倒逼企业技术创新。2024年以来，光伏产品及关键组件价格震荡下行，硅料、硅片、电池片

及组件等各环节价格均大幅下跌。为防止行业继续内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新能源电量全部入市，并引入机制电

价；2024年11月20日，工信部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鼓励集约化与集群化发展；

2024年11月21日，光伏行业联合签订《中国风电行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自律公约》，明确发布光伏

组件最低成本价为0.68元/瓦，明确低于成本投标中标涉嫌违法，产能从2025年起执行配额制度。 通过各

方努力，产业链价格已显现出积极的复苏迹象，开始逐步回归理性。 短期的价格内卷不仅是行业阵痛，也

将倒逼上游制造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出高效产品，从而促进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带来产业的升级变

革。

展望未来，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仍在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革命将持续推进，以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

为主的清洁能源快速发展也将为公司带来更多可能性，公司也将积极为国家“双碳” 战略目标实现贡献

力量。

（三）公司行业竞争情况

1、轨道交通行业竞争情况

当前轨道交通市场发展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一方面，轨道交通行业因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所以导

致轨道交通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稳定且集中度较高；另一方面，国际上轨道交通行业正在经历持续深化的

变革，行业巨头正在进一步进行深度整合，轨道交通行业竞争格局不断变化，竞争态势不断加剧，国内轨

道交通装备市场、干线铁路建设、铁路运营权全面放开，外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各类轨道交通投资主

体和运营主体日益多元化、经营意识不断增强，部分区域通过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加快轨道交通全产业

链布局，逐步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能力，轨道交通行业新业态竞争态势逐渐凸显。 随着铁路客运、货运持续

改革，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城市轨道车辆需求多样化，用户对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适用性、

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双碳”目标的提出也为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等绿色交通和风电、光伏、氢能等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公司作为国内轨道交通防腐防水材料第一股，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关注卡脖子技术难题。 目前公司

在轨道交通行业已经具备较完善的产品体系、较深厚的技术积累、快速的服务响应能力，形成公司独特

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应用于轨道交通的产品在正式批量使用前，均有较长的验证周期与较严的产品认证

要求，公司通过参与相关产品标准的制定以及与客户的长期、稳定合作，具有先发优势。 与此同时，由于

公司进入轨道交通防腐、防水行业较早，因此公司与其他同行业企业相比在客户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市

场先入优势。

2、建筑防水行业竞争情况

建筑防水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市场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且分散，这也给我国建筑防水

行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既可以横向发展，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可纵向发展，与我国建筑防

水行业同步成长。《“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阐明，到2035年，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建筑工业化全

面实现，建筑品质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立，产业整体优势明显增

强，“中国建造” 核心竞争力世界领先，迈入智能建造世界强国行列，全面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 从政策上面不难看出，我国建筑防水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已经得到明确，未来建筑防水行业企业竞

争主要是产品品质及企业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建筑防水行业方面，公司利用在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的长期的技术沉淀、施工服务经验，结合

住房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业务特性，有针对性的优化原有产品、搭建营销团队，开

展“项目”的专项营销行动。 公司主要服务于央企国企背景的从事上述业务的公司，目前公司已经拿下

了多家央企国企年度防水材料集采订单，为公司产品及服务构筑了较好的市场口碑与形象。

3、新能源行业市场竞争情况

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 的双碳目标指引下，清洁能源作为未来能源保障的必选项之

一，无论是从国家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还是从实际民生需求层面看，未来以光伏、风电等为主的新

能源将占据能源供给市场主导地位，具有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由于新能源行业技术产品更新迭代速度

较快， 因此技术创新成为了现有新能源行业突破发展瓶颈和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目前在新能源行

业，特别是新能源材料属于卡脖子技术，国内在新能源领域产品及服务整体在国际技术水平等方面还有

较高的提升空间；因此对我国新能源行业来说，加速国产新能源材料自主研发与产业化、提高服务水平

具有较大的意义。

在新能源行业，公司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公司在防腐涂料、防水材料、胶类产品、树脂开发等方面的

现有技术及服务积累，结合新能源产品目前技术及服务瓶颈，对新能源产品进行持续创新性探索；另一

方面通过利用公司在铁路系统工程实施方面多年积累的专业技能及高品质服务， 进一步拓宽光伏、风

电、储能项目工程施工等业务。 在新能源行业，公司所执行的技术与服务的跨界经营模式，将进一步突破

公司进入新能源行业的跨行业门槛，持续创新优化公司进入新能源行业的技术及成本。

（四）公司行业地位

在轨道交通行业方面，公司多年来专注于国内轨道交通行业防腐与防水市场，已经成为轨道交通高

端装备涂装领域国产化、环保化的主要推动者。 凭借公司在轨道交通行业领先地位及技术开发的优势，

公司逐步掌握原材料核心技术，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国内轨道交通防护领域领

先企业之一。

在建筑防水行业方面，民用建筑行业是公司对主营的防腐防水材料进行的应用场景的横向拓展。 在

民用建筑行业，公司执行谨慎择优开展工程建设领域防水、装饰等防护材料业务的战略规划，并且专注

于央企国企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战略举措效果明显，当前公司已经与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中国

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央企国企背景的房地

产开发公司都建立较好的合作关系。 在建筑防水行业，公司凭借优质客户资源、生产资质齐全、技术及服

务绿色环保、产能充足等优势，有望成为民建、市政工程防腐防水材料及工程项目的主要供应商。

在新能源行业方面，新能源业务板块作为公司近年来新增战略业务板块，虽然进入较晚，但是随着

新能源业务领域布局完善，新能源工程业务逐步交付实施及新能源材料的销售收入确认，将为公司以产

品及服务的优越性换取市场发展空间打下良好基础，为公司成为新能源热管理材料、胶黏剂、胶膜、胶带

等材料供应商提供助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821,585,810.39 1,824,756,168.65 -0.17% 1,813,503,5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2,825,536.06 555,986,321.87 -23.95% 533,179,939.12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518,478,931.48 825,040,833.39 -37.16% 664,317,59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82,748.44 20,669,897.35 -776.26% -102,367,63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5,645,820.42 6,982,242.93 -2,042.73% -108,752,47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13,527.04 38,247,308.03 -62.05% -188,075,42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11 0.1092 -778.66% -0.58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11 0.1092 -778.66% -0.5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2% 3.79% -33.31% -19.7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255,011.66 91,777,581.27 154,293,795.21 204,152,54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56,949.87 -34,160,133.06 -18,524,503.89 -73,541,16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5,971,097.91 -34,014,455.60 -18,673,007.03 -66,987,25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34,784.68 -10,102,886.62 23,821,730.83 44,629,467.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9,67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2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章卫国 境内自然人 21.80% 41,302,913 30,977,185 不适用 0

刘雄鹰 境内自然人 1.74% 3,287,576 2,465,682 不适用 0

何晓锋 境内自然人 1.60% 3,033,723 2,275,292 不适用 0

周岭松 境内自然人 1.43% 2,701,300 0 不适用 0

詹晓秋 境内自然人 1.06% 2,002,280 0 不适用 0

盛忠斌 境内自然人 0.95% 1,807,709 0 不适用 0

张息 境内自然人 0.83% 1,570,980 0 不适用 0

杨乐 境内自然人 0.77% 1,466,800 0 不适用 0

卢冬芳 境内自然人 0.75% 1,418,357 0 不适用 0

吕培群 境内自然人 0.74% 1,409,9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盛忠斌为章卫国妻子之弟。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

飞鹿转债 123052 2020年06月05日 2026年06月04日 15,017.09

第一年：0.50%

第二年：0.80%

第三年：1.50%

第四年：2.00%

第五年：2.50%

第六年：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5日按面值支付“飞鹿转债”第四年利息，每10张飞鹿转债利息为20.00元（含税）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4年6月7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信用评级公告》（联合〔2024〕2248号），确定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飞鹿转债”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76.34% 69.11% 7.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3,564.58 698.22 -2,042.74%

EBITDA全部债务比 -5.72% 8.47% -14.19%

利息保障倍数 1.620000 2.750000 -41.09%

三、重要事项

2024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带领下，面对挑战，勇于尝试，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和机遇，在逆

境中谋求发展，在探索中坚定前行。 2024年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47.8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深耕轨道交通防腐细分市场，凭借领域优势切入新能源业务，持续拓展防腐和新能源业务版图

公司聚焦资源投入与技术研发，深耕轨道交通防腐细分市场，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凭借在轨道交通

领域多年来积累的技术成就、经验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核心优势，实现稳健发展。 基于对市场趋势的精准

洞察和创新思维，公司成功突破业务边界，强势进军新能源领域，推动防腐业务与新能源业务的协同发

展，完成多元化布局，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业务增量空间。

报告期内，一是对于轨道交通防腐领域，在业务资质方面，公司具有极大的领先优势。 公司是首家荣

获轨道交通装备行业龙头企业中国中车颁发的“中车级合格供应商证书” 的企业，公司水性涂料产品无

需在中国中车旗下公司暂未获得合格供方的各主机厂、修造厂级车辆公司进行供方准入认证，可直接使

用此证书。除此之外，为满足国铁集团2024年提出的关于动车组涂料产品需经过铁科院或主机厂技术审

查的最新要求，公司组织申请了动车组技术审查认证工作。 目前现场评审工作已经完成，抽样产品检验

正在进行中。预计2025年上半年可以取得合格证书。国铁集团最新要求将促进涂料产品在动车组应用上

向高技术、强专业、优服务转变，前述转变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动车组涂料业务市场的竞争力。 完备的业务

资质为公司轨道交通装备防腐业务的开展筑牢了坚实根基，成为驱动业务稳步提升的关键力量。 在业务

开展方面，公司中标了南京浦镇通用城轨跨项目车体水性漆框架协议项目、国铁物资有限公司货车油漆

联合采购（水漆）、油性漆以及桥梁漆项目、2024年国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动车组D5修项目、穗莞深

动车组、长客股份城铁水性漆2024年战略招标项目、同时公司水性漆产品还成功应用到了南京浦镇蒙内

肯尼亚项目，产品与服务随着各类轨道交通装备进一步走出了国门。 二是对于轨道交通防腐以外防腐领

域，集中精力在风电、中石化、集装箱等领域形成突破。 铁路桥梁钢结构业务持续发力，成功中标中铁山

桥洪奇沥大桥项目等；集装箱业务稳步推进，成功中标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英尺、40英尺

集装箱油性油漆项目、中标惠集特种箱涂料涂装一体化项目等；石化业务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入围2025

年中石化常用漆框架协议公开招标（上海石化牵头）其他油漆辅助材料采购项目投标人。 三是对于新能

源领域，强化防腐与新能源板块的联动实现业绩突破，在新能源材料方面，光伏组件胶类产品已经形成

稳定收入，储能、电芯类产品已经在客户处实现了产品的成功应用；在新能源工程方面，与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城投资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国央企等达成项目

合作，并成功实现北京保碧、娄底新化户用光伏、海南澄迈户用光伏等项目按时交付。

2、巩固轨道建设工程市场竞争力，锚定民建市场优质客户，全面提升防水业务品质

公司深度洞察市场动态，精准研判市场走向，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制定极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一方

面，充分发挥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卓越品牌影响力，引领轨道建设工程业务的稳步拓展，不断提升市场份

额与行业地位；另一方面，秉持审慎态度，谨慎择优开展民建市场业务，通过构筑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

系，筑牢民建市场风险防范屏障，有效抵御潜在风险，全面提升防水业务品质，确保防水业务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报告期内，一是对于轨道建设工程领域，新中标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厦门市轨道交

通3号线工程、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西六环-市界段）工程防

水、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广州（不含）～佛山（含）段工程等；二是对于民建市场，在全力做好在手

订单的执行和风险控制的同时新中标了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防水材料集中采

购项目、中建三局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火炼树项目防水工程（清包工）专业分包项目、中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31178项目、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2024-2025�年度华南区域防水工程(二线品牌)集中采购

框架协议等。 除此之外，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旧房改造、水利工程等领域，着力开拓新市场，培育新的增长

点。

3、以技术为引擎，驱动企业发展，全力构筑新质生产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

能

2024年，公司研发费用支出2,967.13万元，占营业收入5.72%。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技

术领先”的研发理念，一方面深耕现有产品，优化产品参数、稳定产品性能，提升产品品质；另一方面着眼

未来，在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产品细分品类，填补市场空白，不断完善产品

体系，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在研发队伍建设方面，公司大力强化研发队

伍建设，构建了多元激励机制。在持续培育现有人才的基础上，积极引入高端技术人才。目前全职研发人

员70人，其中高级工程师8人，工程师20多人，“湖南省创新达人” 1名，“湖南省技术能手” 1人。成熟且专

业化研发人才队伍，有力地保障了公司在防腐防水材料等高分子材料以及新能源材料市场开拓需求。 在

研发成果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专利授权共计78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2

项，9项产品通过CRCC认证， 起草或参与起草各类行业标准13项。 同时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湖南省轨道交通水性涂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湖南省水性及高固体份环保涂

料工程研究中心，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湖南省原材料工业三品企业荣誉。

证券代码：300665� � � � � � � � � �证券简称：飞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3052� � � � � � � � �债券简称：飞鹿转债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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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3052� � � � � � � � �债券简称：飞鹿转债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5年4月28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300665� � � � � � � � � �证券简称：飞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30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飞鹿转债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004,154,83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3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红日药业 股票代码 3000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伊 梁丹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创业总部基地B01号楼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创业总部基地B01号楼

传真 022-59675226 022-59675226

电话 022-59623217 022-59623217

电子信箱 yangyi@chasesun.cn liangdan@chasesu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业务布局可大致分为中药配方颗粒、成品药、医疗器械、原辅料、医疗健康服务和药械智慧供

应链等，具体如下：

（1）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配方颗粒方面，坚持以中药传承为己任，持续强化中药道地药材建设，积极开展与国内顶尖科

研院所在资源评估、良种选育、生态种植、标准化采收加工和道地药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夯实原材料供应和质量管控，形成满足高质量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的内控质量标准。 生产秉承“传承不泥

古，创新不离宗”的宗旨，一方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合作，建立中药炮制传承基地，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应用在炮制过程中；另一方面，创新应用现代化设备，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并依据

“技术关键点技术标准” 与“饮片标准生产管理规范” ，将中药炮制工艺完整地纳入配方颗粒生产过程

中，实现了产业量化。

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是传承中药汤剂的剂型改革，以“全成分?” 理念为指导，以“标准

汤剂”为标准，选择道地药材为原料，将传统炮制的经验进行数字化表征，通过现代产业化设备炮制成饮

片，再根据提取、浓缩、干燥、制剂各个环节全过程的量质传递研究，实现配方颗粒和传统汤药“物质基

础”等同与“临床疗效”一致，既保持了中药饮片的性味与功效，又极大程度地方便了患者的服用。目前，

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北京、天津、河北、湖北、河南、重庆、甘肃、山东8大生产基地，并建立了从药材、

饮片、提取、制剂、包装、销售的全过程追溯体系，实现了配方颗粒全品种溯源。

（2）成品药

成品药方面，以自主创新为主和仿创结合的总体思路，优选靶点和品种，持续加强创新及临床能力

建设，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开发和市场转化工作。 公司的主要成品药为中药及化学药品。

公司成品药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适用范围

1 血必净注射液 中药

用于温热类疾病，症见发热、喘促、心悸、烦躁等瘀毒互结证。适用于因感染诱发的全身炎症反

应综合征；也可配合治疗多器官功能失常综合征的脏器功能受损期。 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重型、危重型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和多脏器功能衰竭。

2 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博璞青） 化学药品

治疗深部静脉血栓形成，用于血液透析体外循环中预防血凝块形成，预防与手术有关的血栓

形成。

3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安若

泰）

化学药品四类

为成人(≥18岁)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如：急性细菌性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社

区获得性肺炎；以及复杂和非复杂性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复杂腹腔感染。

4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博璞宁）

化学药品四类

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静脉内血栓形成），特别是与骨科或普外手术有关的血栓形

成。 治疗已形成的深静脉血栓，伴或不伴有肺栓塞，临床症状不严重，不包括需要外科手术或

溶栓剂治疗的肺栓塞。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及非Q波心肌梗死，与阿司匹林合用。用于血液透

析体外循环中，防止血栓形成。 治疗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与溶栓剂联用或同时与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联用。

5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博璞艾）

化学药品四类

在外科手术中，用于静脉血栓形成中度或高度危险的情况，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治疗已

形成的深静脉血栓。 联合阿司匹林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和非Q波性心肌梗死急性期的治疗。

在血液透析中预防体外循环中的血凝块形成。

6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川威） 化学药品 改善和预防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的脑血管痉挛及随之引起的脑缺血症状。

7 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博舒尔）

原化学药品第六

类

适用于成人需要阿片水平镇痛的中度急性疼痛的短期治疗，通常用于术后镇痛。

8

伊班膦酸钠注射液

（固泰维）

原化学药品第六

类

本品用于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用于治疗恶性肿瘤溶骨性骨转移引起的骨痛；用于治疗伴

有或不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9

清肺散结丸

（伊诺）

中药

清肺散结，活血止痛，解毒化痰。 用于肺癌气阴两虚、痰热瘀阻证，也可作为肺癌手术、放化疗

的辅助用药。

10

抗癌平丸

（亨通）

中药

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用于热毒瘀血壅滞肠胃而致的胃癌、食道癌、贲门癌、直肠癌等消化道肿

瘤。

（3）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超思电子主要以电子医疗器械为主，包括血氧系列、家用健康和基

层医疗等多领域单参数或多参数新型电子医疗产品与服务，覆盖血氧、心电、血压、胎心仪、体温、多参数

监护、健康查体、一体机、智能制氧机、便携式制氧机等系列产品。 同时，公司也充分发挥在血氧、血压、呼

吸率等诸多监测技术和智能化、便携式、可穿戴化的技术优势，独家设计了各类针对常见慢病的专项管

理方案，包括呼吸产品解决方案、心血管产品解决方案以及睡眠产品解决方案等，通过专病专护的方式，

实现居家康养慢病管理的专业指导，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产品线满足不同年龄层人群的医护、健康管理

需求。

公司控股子公司汶河医疗器械主要从事与医用高分子耗材相关的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并逐

步拓展以药食同源为基材的食品类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4）原辅料

原辅料方面，公司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的研发模式，积极推进产品优化和工艺改进，打造研产

销一体化团队，持续提升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全资子公司展望药业的生产与销售始于1950年，是一家以生产药用辅料、原料药和食品添加剂

三大系列产品的综合型制造企业，目前拥有2个生产基地，能完成近50个品种生产。坚持全面贯彻质量管

理制度，先后通过了美国FDA、欧盟COS认证、日本PMDA认证、ISO9001质量认证、ISO14001环保认证

及中国GMP认证，业务可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海外业务可覆盖欧美、日韩、印度、东南亚、中

东、南美等国家和地区。2024年，顺利建成省级博士后工作站，通过科研人才培养平台搭建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研发体系，丰富药辅研究理论与创新体系，提升展望药业在行业内的学术影响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亿诺瑞是一家专注于肝素、 分级低分子肝素原料药及新型抗血栓类药物研发、生

产、销售、出口的高新技术生物制药企业，是国内肝素提取技术的引领企业，拥有从猪小肠加工、粘膜肝

素提取、肝素原料药到分级低分子肝素原料药的完整肝素产业链。

（5）医疗健康服务

医疗健康服务方面，以打造数字化中医药服务及行业赋能平台为宗旨，坚持“全疗程” 诊疗发展思

路，通过打造“自有药材供应链+自有线上平台+自有线下医馆” 的闭环生态，不断精细化诊疗体验，提

升优质中医药资源的可及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康圣为公司医疗健康投资及管理平台， 专门从事中医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投

资与管理，通过特设线上中医互联网服务平台“上医明家” 、线下全国实体连锁“上医明家中医馆” 和高

质量产品供应体系，打造立体化中医全产业链服务生态和中医医疗健康服务统一品牌形象。目前，“上医

明家”通过线下直营医疗机构和合作加盟诊所的持续布局，已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东、四川等

多个省市，并在原有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的基础上，持续丰富产品和服务内涵，创新应用场景，实现从诊

前防未病到诊中治疗，从诊后康复到药品配送，给患者带来更多便利，持续助力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和

中医生活化转变。

（6）药械智慧供应链

药械智慧供应链方面，应用信息技术与自动化设备，打造药械供应链与物流延伸服务平台，实现采

购、物流、使用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康医疗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供应链科技公司，主要业

态为SPD技术研发与服务、器械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1,165,116,699.53 11,835,031,507.96 -5.66% 12,659,664,47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643,891,935.85 8,710,063,623.49 -0.76% 8,289,662,390.98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5,782,766,928.71 6,108,854,649.13 -5.34% 6,650,024,88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467,322.65 506,631,425.70 -95.76% 624,241,8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7,061.84 375,550,639.28 -102.03% 570,757,62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2,244,831.66 1,530,094,404.76 -44.30% 745,345,64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7 -94.12%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7 -94.12%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5.97% -5.72% 7.78%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63,378,271.09 1,532,855,551.28 1,444,836,208.51 1,341,696,89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120,874.65 90,111,398.25 20,124,487.02 -146,889,43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79,138.97 82,896,000.15 20,786,026.36 -165,468,22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7,623,131.48 217,114,003.40 150,388,257.86 347,119,438.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06,11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3,73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兴城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24% 667,997,417.00 0.00 质押 243,820,162.00

姚小青 境内自然人 10.24% 307,477,728.00 230,608,296.00 不适用 0.00

李卓 境内自然人 3.78% 113,554,701.00 0.00 不适用 0.00

天津大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6% 68,036,492.00 0.00

质押 67,080,000.00

冻结 68,036,492.00

伍光宁 境内自然人 1.27% 38,146,715.00 0.00 不适用 0.00

闫岩 境内自然人 1.18% 35,379,100.00 0.00 不适用 0.00

肇庆市泓力

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25,836,550.00 0.00 不适用 0.00

阎耀鹏 境内自然人 0.68% 20,45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7,802,052.00 0.00 不适用 0.0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8% 17,408,696.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1红日01 149604 2021年08月20日 2026年08月23日 0 3.7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支付2023年8月23日至2024年8月22日期间债券利息利息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评级无变化。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1.20% 25.07% -3.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60.71 37,555.06 -102.03%

EBITDA全部债务比 63.10% 68.95% -5.85%

利息保障倍数 2.20 10.30 -78.64%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026� � � � � � � �证券简称：红日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2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的议案》。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5年04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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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苏庆灿 董事 因个人原因 陈凤国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余

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厦眼科 股票代码 3012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乃恩 沈石华、房尚任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五通西路999号 厦门市湖里区五通西路999号

传真 0592-2108895 0592-2108895

电话 0592-2108975 0592-2108975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huaxiaeye.com zhengquanbu@huaxiaey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作为国内大型眼科医疗连锁集团，华厦眼科始终坚持“无论富贵贫穷，都要服务好每个病人，让每个人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的

使命，秉承“责任、关怀、创新、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面向广大公众提供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包括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及小儿眼科、

眼表、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伤在内的眼科八大亚专科及眼视光专科。

公司下属医院厦门眼科中心是国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眼科）建设单位，并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院士专家

工作站。 立足厦门眼科中心标杆模式，公司持续推进连锁布局，初步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诊疗服务网点体系，并于2024年成功收购成都

爱迪眼科（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成为拥有“双三甲”眼科医院的大型医疗连锁集团。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内生增长+外延并购”发展

战略，秉持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均衡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全国眼科医疗网络布局，带动经营业绩持续增长，为更多眼病患者提供技术

先进、收费合理、方便贴心的优质眼科诊疗服务。

诊疗项目 项目概况

眼科诊疗

白内障专科

中国是全球白内障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白内障手术被认为是常用的有经济效益的干预方式。 在郭海

科教授、张广斌教授等专家的带领下，公司开展飞秒辅助的超乳术、冷超乳术、双手微切口冷超乳术、

同轴微切口超声乳化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先天性白内障手术、外伤性白内障等白内障手术以

及各种类型的人工晶体植入术，专家团队及技术力量保持行业领先。

屈光专科

屈光不正分为近视、远视、散光、老花、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等情形。 公司拥有手术经验丰富的屈光专家

团队，在刘苏冰教授、王骞教授、刘才远教授等专家的带领下，公司开展全飞秒激光手术、飞秒激光、

TransPRK、Epi�LASIK、ICL�等类型的屈光手术，可满足不同患者的定制化需求。

眼底病专科

眼底病复杂程度高、难治愈且视力愈后大多较差，是目前不可逆盲的主要病因。 在著名眼底病专家黎

晓新教授的带领下，公司开展各种眼底疾病的诊治，包括23G/25G/27G微创玻璃体手术、黄斑界面疾

病手术、视网膜脱离复位术、复杂视网膜脱离及各期 PVR手术、二期严重眼外伤的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手术、眼底激光即视网膜光凝术、玻璃体切除手术等，拥有行业领先诊疗

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斜弱视与小儿眼科专科

斜弱视临床表现包括继发性斜弱视、肌肉不平衡引起的原发性斜弱视等，青少年时期及时的斜弱视筛

查以及矫正治疗是治疗和控制整体斜弱视发病的关键。 公司拥有赵堪兴教授、潘美华教授领衔的专家

团队，应用全麻斜视手术、佩戴眼镜、弱视遮盖疗法、斜视性弱视治疗等技术，开展临床诊疗防治工作。

眼表病专科

眼表疾病是一系列损害角结膜眼表正常结构与功能的疾病总称， 临床表现包括角膜和结膜的感染性

炎症、干眼、过敏性角结膜炎等。 公司拥有刘祖国教授、吴护平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应用飞秒激光角

膜移植、角膜内皮移植、基质角膜移植、异体角膜移植、人工角膜移植、体外培养的角膜缘干细胞移植、

口唇黏膜移植及眼表重建术等一系列眼表病治疗方法，眼表与眼角膜专科被授予国家、福建省及厦门

市临床重点专科，先后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科技计划（863计划）等重

点项目。

青光眼专科

青光眼临床表现包括开角型原发性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慢性闭角型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先

天性青光眼、高眼压症等。 公司拥有陈晓明教授、刘旭阳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开展包括青光眼小梁切

除术、先天性青光眼房角及小梁切开、非穿透小梁切除术、房水引流阀和 Ex�PRESS�引流器植入术、激

光周边虹膜切除术、激光小梁成形术、眼外引流手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青光眼角膜移植联合手

术等，在难治性青光眼的临床诊治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眼眶与眼肿瘤专科

临床表现包括义眼、眼眶病治疗、泪道病治疗、眶肿瘤、泪囊炎等；治疗方法包括高分子义眼手术、肿瘤

切除手术、泪道冲洗、内窥镜手术、泪道插管术、泪囊鼻腔吻合术等。

眼外伤专科

公司配备完备的急救设施，可对因机械性、物理性、化学性等因素引起的眼结构、功能损害开展急诊急

救手术治疗，治疗方法包括浅层损伤处理、眼挫伤处理、眼球穿通伤处理、常规晶状体及视网膜手术、

常规眼外伤一期手术、常规眼外伤二期手术等。

眼视光

眼视光业务依托眼科医院，提供全程、体系化的眼保健和视觉健康服务，通过处方配镜、视觉训练、光

学及药物等方法来诊断、治疗和预防相关疾病和障碍，达到增进视力、改善视功能的目的。 开展业务

有：常见眼病初筛、眼健康检查、屈光不正诊治、青少年近视防控、弱视诊治、视疲劳诊治，以及医学验

光配镜、角膜接触镜验配（包括RGP、角膜塑形镜等）、老视及渐进镜验配、视功能检查及视觉训练等。

（二）行业发展概况

1、眼科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

近年来，在国家战略及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眼科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国民眼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推动眼

科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为眼科医疗行业企业特别是非公医疗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统计，2022年，我国眼科门急诊人次增至1.27亿人次，我国眼科专科医院的执业医师（包括

助理）、护士人数分别提升至2.22万人和3.62万人，眼科诊疗服务需求及眼科执业医生数量稳步攀升。 根据灼识咨询预测，预计到2025年

中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将达2,521.5亿元。 受益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人口老龄化趋势、眼科诊疗技术设备升级、居民用眼习

惯改变及眼健康知识的普及，我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依然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

2、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不断深化

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

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深入推进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据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6岁儿童近视率分别为51.9%、12.7%，总体近视率与

2018、2021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7%、0.7%；但小学、初中、高中近视率分别为36.7%，71.4%，81.2%，较往年呈现上升趋势。《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

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报告期内，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进一步出台了《2024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

版）》等有关政策，加大落实近视防控战略部署力度，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诊疗的规范化水平。 随着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持续深

化，眼健康医疗知识逐渐普及，与屈光不正相关的医疗服务市场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

3、老年性眼病诊疗渗透率逐步提升

人口老龄化是眼病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

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3.10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人口数已达2.20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

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眼病包含白内障、老视、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和视网膜脱离等。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以及中国预

期寿命的增加，年龄相关眼病患者数量预计将持续增长。 以白内障和老花眼为例：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

白内障发病率达80%，预计至2050年我国白内障患者人数将增至2.41亿；而老花眼在52岁以后的发病率接近100%，超八成60岁以上老年

人正在遭受老花眼和白内障的双重困扰。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预计将推动我国各类老年性眼病诊疗需求持续增长。

4、社会办医获国家政策长期支持

社会办医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家政策持续支持民营经济及社会办医发展，不断优化社会办医环境，鼓励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增加优质医

疗服务领域供给。 受益于国家鼓励社会办医政策，民营眼科医疗机构取得快速发展，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2024全球视光市场白皮书》数据显示：2019-2023年，我国眼科专科医院数量从945家增长至1,674

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8%。 其中，民营眼科专科医院从2019年的890家增长至2023年的1,609家，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5.4%。 预计到

2028年，国内眼科专科医院数量将以14.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至3,126家，其中，民营眼科医院将以13.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3,044家。 社会办医一方面缓解了我国眼科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为公立医院提供了良好补充；另一方面，社会办医能够

发挥社会资本优势，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眼科诊疗需求。

报告期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延续

对社会办医的支持基调，为非公医疗机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民营医院发展动力有望持续释放。

5、新质生产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智慧医疗建设，加快医院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被应用于眼科医

疗行业，进一步推动眼科诊疗技术升级、产品设备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具体表现如下：

（1）智能诊疗、远程会诊、AI辅助诊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应用提升了眼病诊疗效率和基层眼科服务能力，扩大了眼科医疗服务

的触达范围，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2）手术技术、设备的智能化、数字化迭代，在提高了操作精度、安全性的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3）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推动了医院的智慧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2024年11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积极推进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 应

用创新发展，为AI技术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应用指明了方向。 随着眼科诊疗技术、服务的不断发展，更加优质且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诊疗

服务有望推动眼科诊疗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

（三）行业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眼科医疗服务行业与中国整体医疗市场结构相似，从市场规模上看，目前公立医院在眼科医疗服务领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非公眼

科医院形成有益补充并保持增长趋势。 公司是全国连锁眼科医院集团，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全国18个省和直辖市、48个城市开设

62家眼科专科医院和66家视光中心，辐射国内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华北等广大地区，通过连锁运营的模式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诊疗

服务网点体系。 公司在学术影响力、分院数量、年诊疗人次、手术量、收入等多个维度居行业前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7,924,043,231.64 7,378,705,827.93 7.39% 6,736,019,40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94,409,772.57 5,655,272,644.67 2.46% 5,116,625,180.93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4,027,010,847.67 4,013,164,370.86 0.35% 3,233,246,18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640,508.53 665,932,077.37 -35.63% 513,821,16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08,760,889.53 662,340,634.90 -38.29% 541,262,00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0,298,821.28 961,242,697.69 -14.66% 769,983,01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9 -35.44%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9 -35.44%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7% 12.37% -4.80% 20.1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78,184,584.19 1,072,316,386.46 1,131,378,595.65 845,131,28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917,808.87 109,578,536.30 155,365,004.05 7,779,15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7,336,643.80 113,936,897.83 145,265,261.03 -7,777,91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877,677.26 253,921,768.45 242,956,033.53 146,543,342.0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0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98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厦医疗投资（厦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45% 255,764,011.00 255,764,011.00 不适用 0.00

苏庆灿 境内自然人 30.41% 255,405,989.00 255,405,989.00 不适用 0.00

厦门涵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4% 45,731,250.00 0.00 不适用 0.00

厦门鸿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 32,74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厦门昊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6% 29,084,250.00 0.00 不适用 0.00

厦门禄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 22,771,500.00 0.00 不适用 0.00

启鹭（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17,657,100.00 0.00 不适用 0.00

厦门博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17,418,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厦门颂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12,9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8,194,217.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苏庆灿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直接持有公司255,405,98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41%），同时通过持有公司第一大股

东华厦医疗投资（厦门）有限公司84%的股权控制公司214,841,76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58%），苏庆灿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0,247,7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98%）。 此外，苏世华与苏庆灿系兄妹关系，根据苏世华与

苏庆灿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苏世华系苏庆灿的一致行动人，苏世华直接持有公司300股股份，同时通过华厦投资、厦门涵

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鸿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昊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禄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博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颂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间接持有公司58,946,54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2%）,苏世华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8,946,84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2%）。 因此，苏庆灿与苏世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9,194,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0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中证医

疗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585,531 0.31% 266,600 0.03% 8,194,217 0.98% 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创业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304,900 0.27% 296,400 0.04% 4,808,550 0.57%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利润分配事宜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余额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 2024年7月15日，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1,705,631.6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收购资产事宜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

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50,2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部分自有资金31,250.00万元及部分超募资金19,000.00万元）收

购厦门华厦聚信壹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实现对成都爱迪眼科医院（三甲）、微山医大眼科医院及睢宁

复兴眼科医院等医院的控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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